关于做好2022年春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为动态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现状，现决定进行2022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原则上每年秋季学期统一认定，认定结果一年内有效。如学生符合以下任一情况，可申请参与春季学期认定。
（一）已经参与秋季学期认定，秋季学期认定为不困难，因家庭突遭变故，致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加重的学生；
（二）因故未能参加秋季学期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其他突发困难。
二、工作原则
自愿申请、客观公正、统一规范、公开透明。
三、工作流程
1.告知。各二级学院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向学生发放《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附件1，以下简称《申请表》），同时向学生做好《申请表》中的指标解释（参阅附件2《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佐证材料参考》）。
2.学生申请。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认定申请并如实提供佐证材料。
3.材料审核。各二级学院应严格审核学生提交的《申请表》及相关佐证材料，同时严格根据审核结果填写《家庭经济采集-导入模板》（附件3）。5月9日前将校验通过的《家庭经济采集-导入模板》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邮箱：mjyxszzglzx@163.com
《家庭经济信息采集-导入模板》填写注意事项：（1）采集表打开方式务必用Microsoft Excel，文件打开后点击启用编辑。（2）数据录入过程中勿对模板进行任何格式的修改，请严格按照采集表中第8行的填写要求进行填写，有下拉项的务必进行下拉项选择，无下拉项的按照填写要求据实填写数据或文字。（3）数据录入后请点击表格左上角“开始检查”，校验通过后方可上交。如校验不通过，可在“错误信息”表格中查看不通过原因，根据原因进行修改直至校验通过。
4.困难认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复核所有提出困难认定申请学生的家庭经济信息后，将全校《家庭经济信息采集-导入模板》导入“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由省教育厅统一开放系统进行困难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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